
2017 年陕西省各专业录取原则及分数线划定

序号 专 业
高考成绩

最低分数

专业

最低分

综合分
备注

1 摄影 360 合格

2 广播电视编导 360 合格

3 产品设计 360 合格 410

4 视觉传达设计 360 合格 395

5 动画 350 合格 390

6 绘画 350 合格 385

7 美术学（美术教育） 380 合格 410

8 音乐表演 300 135 长号


